中方院校专业师资定向培养项目管理规定

一、维护国家荣誉，不做有损国家及学校形象的事情：

1、在美期间，应该维护国家利益和学校利益，不做有损国家和学校声誉的事情； 

2、遵守美国法律和相关规章制度,不能进行非法打工;

3、参加学术交流及个人对外交往等活动中，不得泄露国家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科技秘密；

4、凡是交流期间涉及有密级的资料，未经保密主管部门的批准，不得带（寄）往境外进行学术交流。对违规泄密者按国家或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
二、 参加专业师资定向培养项目，须遵守如下规定：

1、中心根据教师本人提交的研修计划进行美方院校匹配。若因专业问题需调换院校，中心会与教师本人沟通后确定报送的美方院校；

2、美方签发DS-2019表后，教师要严格遵守上面的时间要求，不得随意申请调换时间；

3、教师在美方院校参加培养项目期间，不能攻读美方大学学位；

4、教师在参加培养项目期间，不能以任何形式申请要求家属陪同；

5、教师在参加培养项目期间，要积极参与美方提供的学术交流活动安排，不得未经美方负责人的许可从事于和该项目无关的活动，不得从事任何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；

6、该培养项目的时限为一个学期，教师不能以任何理由自行延长在美时间。若中方院校需要教师延长在美培养时间，需要提前2个月，以书面形式，由中方院校国际处向中心提出申请；

7、教师如果出现滞留不归、严重违反美方院校和该项目管理规定的行为，中心将取消派员院校下一年度的教师报送资格。

三、为保障该项目顺利进行，请教师按规定完成如下事项：
1、请根据中心的邮件通知，按照要求缴纳项目管理费3,200元及归国保证金人民币30，000元，并于指定日期前汇款至中心对公账户；

2、签证通过后，要与同组的教师一起，按照美方规定的到校日期预订航班；

3、按照中心下发的通知，参加行前培训；

4、完成培养项目回国后，及时提交美国导师的评估报告及个人总结，中心会将归国保证金人民币30,000元退还教师本人。

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

以上内容，本人已经认真阅读，并自愿遵守其中的项目管理规定。

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国际处负责人签名或盖章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